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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24日召开了

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4年第

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于 2025年 5月 29日召开了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

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实施回购公司部

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及《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本公司H股的一般授权》。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A股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公司于2024年12月25日发布的《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

告书》（公告编号：2024-079），公司将以不低于人民币60,000.00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 100,000.00万元（含）的回购总金额，以及不超过人民币 45.00元/股的

回购价格，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用于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了公司A股股份共

计 11,318,8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25%，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 38.37
元/股，最低价为人民币33.21元/股，已使用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06,838,989.15
元（不含交易费用）。上述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回购H股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回购本公司H股的一般授权，公司将通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进

行场内回购，每次回购价格不高于相关回购日前5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的5%，

回购的H股股份将用于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截至目前，本次回购H股的一般授权下，尚未进行H股回购。

后续公司将根据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5-049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3日召开的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

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使

用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回

购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

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人民币4.00元/股(含)，本次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

24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广宇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

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6951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最高成交价为2.93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 2.7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0016195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已实

施的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

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

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有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133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2025)043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0/29，由公司董事长提议

待股东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58.06万股

1.25%

17,998.41万元

24.68元/股~29.2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10
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4年11月15日召开2024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2.55元/股，回购期限为自本次回购方案经公司股

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即 2024年 11月 16日至 2025年 11月 15
日。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2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及获得股份回购资金

贷款支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该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

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情况披露如下：

2025年 6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本次回购

已累计回购股份 6,580,59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1.25%，已支付的总

金额为179,984,079.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5296 证券简称：神农集团 公告编号：2025-079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月 20日召开

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暨

取得股票回购专项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

款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4,25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8,500万元（含），回

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2.46元/股（含），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22日在《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部

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暨取得股票回购专项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07）。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当于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

回购了3,274,6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8%，其中最高成交价为7.64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7.40元/股，合计成交总金额为24,620,654.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

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

案。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925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46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8/9，由董事会提议

2024年8月8日~2025年8月7日

3,000万元~6,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92,400股

0.14%

3,218,092元

34.64元/股~35.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2元/股（含），回购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

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

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5年6月 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92,4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14%，回购

的最高成交价格为人民币35.00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人民币34.64元/股, 支付

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18,09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102 证券简称：百合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4

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

（含）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

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7.93元/股（含），按回购价格上限和回购金额上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

为 12,610,340股至 25,220,680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比例为 2.42%至

4.85%，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

购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的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30
日、9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32)等相关公告。

鉴于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公司对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

进行了调整，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7.93元/股（含）调整为不超

过人民币7.73元/股（含），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未设定回购股份价格下限。调整后

的回购价格上限于2025年5月28日生效。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9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

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 8,038,8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54%，最高成交价为 6.50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5.7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49,941,057.84元(不含交易费用

等)。
公司股份回购的实施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

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

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443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25-028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投资者朱新爱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8.48%

7.20%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朱新爱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不适用

上述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年 5月 28日至 2025年 6月 4日，朱新爱女士累计减持股份 3,287,300
股，其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9.25%减少至8.48%，期间权益变动触及

9%刻度线，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5日披露的《徕木股份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2025年 6月 5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朱新爱女士减持股份 5,426,400股，其

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8.48%减少至 7.20%，权益变动触及 8%刻度

线。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新爱女士累计减持股份8,713,700股。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朱新爱

变动前股数（万
股）

3,946.2521

3,807.5221

3,617.5221

变动前比例（%）

9.25

8.92

8.48

变 动 后 股 数（万
股）

3,807.5221

3,617.5221

3,074.8821

变动后比例（%）

8.92

8.48

7.20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5/28- 2025/
5/30

2025/5/30- 2025/
6/4

2025/6/5- 2025/
6/30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朱新爱女士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徕木股份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二)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633 证券简称：徕木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3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14

2025年1月14日~2026年1月13日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636,768股

0.5148%

52,757,057.64元

29.86元/股~34.6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13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方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

普通股（A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50 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08）。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进行相应调整，自2025年6月6日起，回购价格上限调整为不超过49.5367元/股
（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6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m）上披露的《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636,768 股，占公司总股本 317,952,508 股的比例为

0.514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4.69元/股，最低价为29.8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52,757,057.64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139 证券简称：海尔生物 公告编号：2025-040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季度转股情况：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广大转债”

自 2023年 4月 19日起开始进入转股期，2025年 4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

间，“广大转债”共有人民币 409,943,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19,
655,517股，占“广大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9.17%。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广大转债”累计有人民币 410,
008,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19,657,750股，占“广大转债”转股前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214,240,000股的9.18%。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广大转债”尚未转股的可

转债金额为1,139,992,000元，占“广大转债”发行总量的73.5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18号）同意注册，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0月13日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 15,5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155,000.00
万元。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公司债券的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即 2022年 10月

13日至2028年10月12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03号文同意，公司155,000.00万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11月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

“广大转债”，债券代码“118023”。
根据有关规定和《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广大

转债”自2023年4月19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33.12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广大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7月6
日起由 33.12元/股调整为 33.07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28日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

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广大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28
日起由33.07元/股调整为33.01元/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0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

可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停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

因公司实施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广大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 11
月14日起由33.01元/股调整为32.96元/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

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因触发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条款，公司分别于2025年2
月18日、2025年3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广大转债”转股价格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办理相关手续的议案》，并于2025年3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广大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自2025年3月10日起，

“广大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32.96元/股调整至 21.2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3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向下修正

“广大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广大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12
日起由 21.20元/股调整为 20.84元/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年 6月 5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

可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

因公司注销部分已回购股份，“广大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5年 7月 2日起

由 20.84元/股调整为 20.80元/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1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本次注销部分已回购股份调整可

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8）。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广大转债”的转股期自 2023 年 4 月 19 日起至 2028 年 10 月 12 日止。自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广大转债”共有人民币409,943,000元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19,655,517股，占“广大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额214,240,000股的9.17%。截至2025年6月30日，“广大转债”累计有人

民币410,008,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19,657,750股，占“广大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214,240,000股的9.18%。

截至2025年6月30日，“广大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1,139,992,000
元，占“广大转债”发行总量的73.5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0

214,242,233

214,242,233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19,655,517

19,655,517

已注销回购股份数量
（股）（注）

0

8,000,000

8,000,000

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0

225,897,750

225,897,750

注：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注销8000,000股已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关

于实施回购股份注销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6）。

四、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被动触及披露标准的

情况

本次股本变动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

被动触及信息披露标准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张家港广大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徐卫明

张家港万鼎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张家港睿硕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

变动前持股数量（股）

44,800,000

12,650,000

4,500,000

2,300,000

64,250,000

变动前持股比例（%）

20.91

5.90

2.10

1.07

29.99

变动后持股数量（股）

44,800,000

12,650,000

4,500,000

2,300,000

64,250,000

变动后持股比例（%）

19.83%

5.60%

1.99%

1.02%

28.44%

注：1、以上数据及指标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2、变动前总股本以截至2025年3月31日（214,242,233股）的数据为基准，变

动后总股本以截至2025年6月30日（225,897,750股）的数据为基准。

3、徐卫明、徐晓辉为父子关系，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家港广大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是实际控制人徐卫明控制的企业。张家港睿硕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徐晓辉先生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徐卫明、张家港广

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张家港万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张家港睿硕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4、上述主体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

5、上表中权益变动情况，包含因公司注销已回购股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被动增加的部分及因可转债转股导致上述主

体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被动稀释的部分。

五、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55390270
联系邮箱：gd005@zjggdtc.com
特此公告。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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